
本报讯（见习记者 薛宏冰）“我
正发愁怎么回青海补身份证、驾驶证
呢！这下好了，都找到了，真是太感
谢了！”3月21日下午，在市公安局阴
阳赵分局拿到丢失的钱包后，青海籍
混凝土罐车司机朱师傅难抑喜悦之
情，不住地感谢民警。

3月21日中午，市公安局阴阳赵
分局民警接到辖区某小区工地工人报
警，称他在工地内捡到一个钱包，找
不到失主，希望民警帮助。接到报警
后，民警立即赶到该小区找到报警
人。在察看钱包后，民警发现内有驾
驶证、身份证及银行卡等物品。随

后，民警在工地附近走访排查数个小
时，也未能找到失主。

为尽快找到失主，民警通过公安
信息系统查询，找到了失主的联系电
话。在拨打该电话号码确认后，民警
联系到了朱师傅。这便有了开头的一
幕。

男子丢失证件 民警及时送回

遗体没有经家属同意就提前火
化，殡仪馆解释是“烧错了”，从全
国各地赶回来的家属均没见到亲人最
后一面。

向女士的父亲于2月28日晚上出
交通事故，被车撞伤后送医院抢救无
效死亡，当地交警部门29日下午将其
父亲遗体送往湖北省某殡仪馆。向女
士的父亲有5个兄妹，两个女儿，亲
戚朋友众多。向女士父亲意外遇难
后，30多名亲属从全国各地赶回家，
为其父亲张罗丧事。

但 3 月 7 日，向女士称，殡仪馆
在没有经过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提前
把父亲遗体火化了。向女士说：“3月
2日，亲戚朋友一行前往远该殡仪馆
见父亲最后一面，殡仪馆工作人员支
支吾吾，提供不出父亲的遗体，后来
一位负责人出来解释，说是父亲的遗
体烧错了，早在 3 月 1 日下午遗体就
已经火化。”

死者的妹妹称，由于哥哥遗体被
烧，可能对交通事故而言，最大证据
被毁，担心这会对交通事故处理造成
阻碍。此外，亲属们从感情上也受到
巨大的二次伤害。

据悉，当地民政局社会福利事务
股的负责人透露，事情比较复杂，殡
仪馆有过错，民政部门也会承担过错

带来的责任。当地政府已启动了问责
程序，调查事情经过。

在法律上，一般将遗体作为
特殊物加以保护

法官认为，关于遗体的性质问
题，存在争议，一些学说将遗体视
为一种权利，如身体所有权说、遗
体人格权说、管理权说、身体利益
延续说等。但从目前我国的相关法
律规定来看，遗体应当被认定为一
种物。我国 《民法通则》 第九条规
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之时止，
具 有 权 利 能 力 。 当 权 利 主 体 死 亡
后，权利也不存在。

现有法律法规将遗体视为一种特
殊的物加以保护。遗体是具有人格利
益、包含社会伦理道德因素、具有特
定社会价值的物。亲属不能对遗体进
行使用收益，仅得对遗体进行埋葬、
祭奠、管理等并排除他人干涉。

当然，将遗体性质认定为物，并
非否定其人格利益。法官表示，遗体
包含了人格利益，包含了人对自己尊
严的尊重，对自己后世人格利益的尊
重。同时，遗体也包含了与亲人的情
感因素，成为亲人祭奠与悼念的对
象，具有巨大的精神利益。

法官进一步解释道，自然人死
亡后，遗体作为丧失生命的物质形
态，其本质属性是一种物，其法律
属性则是一种利益。也就是说，法
律保护的并不是遗体这种特殊的物
本身，而是基于遗体所产生的各种
法 律 上 的 利 益 。 这 种 利 益 主 要 涉
及：1.死者生前基于其人身权所产
生的利益。比如死者的姓名利益、
肖 像 利 益 、 名 誉 利 益 、 身 体 利 益
等，一般为死者近亲属所享有，特
殊的如著作权、人身权利益则为死
者 近 亲 属 予 以 保 护 ， 通 常 不 能 转
让、剥夺或继承。2.死者近亲属的
人身利益。如死者近亲属对死者的
缅怀、哀悼、祭奠等心理情感和对
死者遗体进行火化、安葬、祭祀以
及其他妥善处理遗体的活动。3.社
会的善良风俗和公共利益。

殡仪馆应承担逝者遗体妥善
保管的义务

法官认为，死者亲属向殡仪馆交
付相关费用后，双方之间形成了保管
服务合同关系，殡仪馆应承担逝者遗
体妥善保管的义务，未尽妥善保管义
务，造成损害的，理应依法承担相应
的民事赔偿责任。

法官认为，按照公序良俗，对遗
体的谨慎处理既是对死者的尊重，也
是对近亲属的精神慰藉。如果殡仪馆
将遗体错误火化的行为，对死者近亲
属的情感和利益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可能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法官表
示，若民政局对殡仪馆的经营、监管
不力，导致事故发生有一定过错，也
可能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如果交通肇事者触犯刑法，殡仪
馆错烧遗体影响交通事故认定，进而
影响对肇事者的定罪量刑，那当事人
可能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法官认
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伪造、毁灭
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的，可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
果殡仪馆因错烧遗体而影响交通事故
认定，进而影响对肇事者的定罪量
刑，那么，在殡仪馆错烧行为只是工
作人员疏忽造成的过失时，则依法承
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如果殡仪馆工
作人员故意错烧，则可能构成帮助毁
灭证据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死者家属可以要求精神赔偿

专家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
问题的解释》 规定，“非法利用、损
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
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
体、遗骨”，死者的近亲属“遭受精
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
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
理”。因此，死者家属可以要求精神
赔偿。当然，依据目前的报道，无法
得知死者家属在此事件中是否存在过
错。如果在认领、火化遗体过程中，
家属没有尽到自己合理的注意义务，
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路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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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营造浓厚的消防宣传氛围，切实提
升人民群众对消防安全的重视程度，近
日，市消防支队精心部署，在市区主要街
道、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人员密集场所
等重要位置布置了直观、持久、生动的自
喷漆式消防宣传标语，使消防宣传工作全
方位、多角度地面向群众，不仅增强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还扩大消防
工作的社会影响，为全市人民创造了一个
和谐、安全、稳定的消防安全环境。

“小烟头、莫小看、随处扔留火患”、
“燃气管、防老化、人走别忘关气阀”、“电
器线，外出离家要断阀”、“电动车危险
大，楼梯间别停它，一旦着火会爆炸；乱
充电太可怕、伤人害己罪孽大”……贴近
群众、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的标语，俨然
成了全市人民学习消防知识的“流动课

堂”，在不断提醒市
民关注和重视消防安
全工作的同时，筑牢
了他们思想上的“防
火墙”，从而形成了

“人人讲安全，时刻
重 防 火 ”
的良好局
面。

徐 沛

市消防支队

消防宣传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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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仪馆错烧遗体 这事儿该咋办
亲人离世，本来就是一件令家人悲伤的事情。但如果去世亲人的遗体被殡仪馆错烧，除了

责任单位做出相关赔偿之外，还会涉及哪些法律责任问题呢？今天就列举这样一起案件，以此
入手，探讨该类事件中蕴含的相关法律问题。

为进一步深化党风廉政教育，源汇区人
防办制订出台了《廉政教育学习活动实施方
案》，通过“八个一”措施，构筑廉政文化
建设的新平台。

签订一份廉政承诺书。源汇区人防办党
组书记与班子成员、班子成员与科室负责人
层层签订廉政承诺书，形成自我约束、自觉
接受监督的良好风气。

接受一次爱国主义廉政教育。在清明节
前，该办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到烈士陵园、中
州抗战纪念馆等教育基地开展扫墓活动。

办一次人防廉政手抄报展示活动。在全
办开展廉政手抄报征集活动，做好展示和评
选工作，并对优秀作品予以表彰奖励。

观看一套警示教育专题片。购买一些典
型廉洁从政教育影片，在单位进行放映，发
挥廉政典型的教育引领作用。

组织一场党章党规知识竞赛活动。国庆
节前后，举办一次“学党章、守纪律、讲规
矩”知识竞赛活动，以赛促学，以学促用。

上好一堂廉政党课。充分发挥班子成员轮
流上廉政党课作用，确保廉政教育入脑入心。

开展一次“读廉政书籍，写心得体会”
活动。通过深刻阅读使大家学有所得、学有
所悟，自我提醒、自我预防。

交流一次警示教育心得。要求全体干部职
工半年至少撰写一篇警示教育学习心得，并进
行评选，对优秀作品进行宣传表彰。 司营营

源汇区人防办

多举措强化廉政教育
我我们来见父亲最们来见父亲最

后一面后一面，，你们却提前你们却提前
火化了火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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